
附件：1

贵南县解放路（县藏医院西侧）土地储备项

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意见征求稿）

为全面完成贵南县解放路(县藏医院西侧）土地储备项

目，逐步推进我县旧城改造工作，进一步扩展城镇功能，改

善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根据《贵南县城总体规划》《贵南

县国土空间规划》及政府土地储备项目要求，依据项目实施

红线范围，特制定本安置方案。

一、征收安置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

5.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和补偿评估办法〉的通知》（建房〔2011〕77 号）；

6.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

补偿条例>的实施意见》(青政〔2011〕24 号）；

7.《青海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8.《贵南县城市总体规划》；

9.《贵南县国土空间规划》。

二、征收范围



范围：东至贵南县藏医院、西至前进巷、南至停车场、

北至贵南县兽医站。详见宗地图（宗地编号：00503002、

00503003）征收占地面积约：5398.8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4300 平方米，拟涉及征收户 13 余户、45 余人，其中公产 1

户（茫曲镇兽医站）。

三、征收单位

房屋征收单位为贵南县人民政府，征收工作实施单位：

贵南县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四、征收补偿原则

（一）房屋征收与补偿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当、公平

补偿、结果公开的原则。

（二）本次房屋征收所涉及的房屋建筑面积、房屋用途

及性质以房产管理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登记簿

记载及现场修建实际情况为准。房屋征收前未经登记的建筑

物，以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测绘机构做出的实际面积测量

的结果为准，对违章建筑和超过审批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

偿。

（三）签订协议前被征收人自行结清房屋的水、电、物

业、有线电视等费用，交房（以签订交房清单日期为准）前

房屋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征收人自行承担。

（四）征收建筑物已核发房屋产权所有权证的，其补偿

安置标准以证载面积为准。

（五）在红线范围内的违章建筑物不予补偿，并要求自

行拆除。



五、补偿方式及标准

本次房屋征收安置补偿的被征收人可选择货币补偿，也

可选择房屋产权置换，被征收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一）货币补偿

1.住宅征收补偿。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

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确定。被征收

人要求一次性货币补偿的，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评估

价格给予补偿（住宅货币补偿款由原房屋评估价、室内装饰

装修及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适当的土地补偿款），并给予搬

迁费及奖励。

2.非住宅征收补偿。非住宅（办公用房）结合评估价给

予一次性货币补偿（非住宅货币补偿款由原房屋评估价、附

属物评估价值及已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适当的土地补偿款），

并给予搬迁费及奖励，（公产不给与奖励）。

3.在发放房屋征收补偿款后，接受货币补偿安置的住户

不再纳入房屋产权置换范围，也不再享受房屋产权置换相关

优惠政策。

4.选择为货币补偿的住户，按一次性进行货币补偿，住

户收到征补款日起将房屋处置权移交给贵南县房屋征收与

补偿中心。

（二）房屋产权置换补偿方法

1.被征收户选择产权置换的，除公产以外的个人，持有

商业或住宅转让合同及房屋产权证或房屋不动产证，可以按

记载面积在同等区域内按商业房对商业房，住宅对住宅的原



则进行置换，已办理房屋产权的房屋主体置换比例为 1:1（毛

坯房），对于房屋主体以外的临时性建筑物不进行房屋主体

内面积置换，但可按照评估公司评估价进行适当的货币化补

偿。未办理产权登记房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由县人民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县

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等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

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存在房屋主体结构，但未

办理不动产证的房屋按 1:0.9（毛坯房）比例进行置换；对

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有房屋主体结构的建筑，不

予置换赔偿。

2.茫曲镇兽医站本次房屋征收补偿办法为还建新办公

场所。按原办公场所面积的 1:1 的比例进行修建新办公楼作

为补偿和安置。包括水电暖以及基本简装等基础设施，贵南

县人民政府负责划拨土地用于修建办公楼，不再对茫曲镇兽

医站进行货币和其他补偿。还建办公用房选址及用地等情况

该单位负责衔接办理。

3.房屋置换完成后，原房屋土地产权为出让的办理不动

产证时按出让的规定补缴土地出让金差额后办理手续，对于

土地产权为划拨的办理不动产证时由住户自行缴纳相关手

续费用。该置换的新建房屋为毛坯房，房屋的装修等由产权

人承担各项费用并按期完成装修，如逾期未完成的由产权人

承担。

六、产权置换及临时安置点

（一）临时安置点



1、临时安置点位于贵南县格桑花园小区，房屋面积为

47.64 平方米，贵南县滨河小区，房屋面积为 45.97 平方米

作为临时安置点，过渡期为一年，一次性给与支付 2550 元

房屋租赁费，过渡一年后按房管中心公共租赁房有关规定自

行缴纳相关费用及办理手续。

2.住宅房屋临用为经营性的房子按经营面积适当的补

偿。

（二）房屋产权置换点

1.住宅房屋置换位于房管中心提供的贵南县文化小区，

面积为（85.64、95.34）平方米，国税小区，面积为（116.27、

106.45）平方米，按照签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协

议》的先后顺序进行置换，先签先选。

2.被征收人选择产权置换的，按产权置换比例予以置换，

超出部分按每平米低于市场价 20%进行补差价购买或补偿

（楼层差价另计），置换房少于原房屋面积的按原房屋经评

估机构的评估价进行货币补偿。

3.产权置换的房屋，被征收人办理安置房《不动产权证

书》，费用按相关规定各自缴纳。被征收人应配合相关单位

提供办理房屋不动产权手续所需的相关资料。

七、房屋拆除及交房规定

被征收的住房在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后，15 天内腾退

交房并将房屋钥匙交至贵南县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由征补

中心统一拆除房屋。

八、奖励政策和搬家费、征收期限



（一）被征收人在规定征收期限（签订征收合同期限）

内第 1 天至第 10 天内（以发布的签约通知规定日期为准），

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腾退房屋

的，每户一次性给予人民币壹万元整（小写：10000 元）的

奖励；

第 10 天至第 20 天内，签订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并在规定

期限内完成搬迁腾退房屋的，每户给予人民币贰仟元整（小

写：2000 元）的奖励；

超过规定期限签约的，不再享受任何奖励。

（二）搬家补助费：对征收范围内的征收户（个人）一

次性支付搬家费人民币壹仟元整（小写：1000 元）。

（三）征收区域内的低保户、残疾户，每户给予人民币

壹仟元整（小写：1000 元）补助。

（四）征收期限(签订征收合同期限）：待正式方案发布

公告日期为准，具体时间为签约通知书为准。

九、特殊情况房屋处理

（一）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物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县

房屋征收与补偿部门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县人民政府审核

同意，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补偿费提存后，

先行拆除：

1.产权不明或所有权人下落不明的；

2.产权有纠纷尚未解决又必须拆除的；

3.产权共有人对征收补偿达不成协议的；

4.房产管理部门代管的。



（二）征收涉有抵押权的房屋，按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

律、法规执行。

十、其他规定

（一）本方案仅适用于《贵南县解放路（县藏医院西侧）

土地储备项目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土地储备项目房屋征

收与补偿工作。

（二）奖励政策兑现依据为被征收户在规定期限内签订

征收协议并完成搬迁，并交清水、电、物业、有线电视等费

用，经征收人验收合格后，凭征收协议领取征收补偿款。

（三）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期限届满时未达成协议的，

县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可以向县人民政府报请作出征收补

偿决定。

（四）本方案中未涉及到的其他事宜，按照法律、法规等相

关规定执行。


